和公资协2024年    号

场地租赁合同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佛山市高明区和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乙方通过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公共资源交易所，投标取得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圩杜鹃路“杨和圩镇客厅”后侧地块的使用权，该地块面积约1600平方米。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 位置及面积

租赁物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圩杜鹃路“杨和圩镇客厅”后侧地块，面积约1600平方米（具体以杨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现场确认范围为准）。经双方确认同意按1600平方米计收租金。甲方以现状出租，双方已到实地查看，乙方已清楚地块现状，具体以实物为准。
第二条 租期与用途 

甲方把上述地块租赁给乙方，租赁期限约为20天，自 年 月 日至2025年1月28日止。该地块限定用于商业用途（仅限用于设置杨梅迎春花市）。

第三条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1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仟元整）。履约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当天内支付。合同期满或因客观原因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后，甲方应在30天内将履约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给乙方。若乙方尚有未结清的费用，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且对乙方未结清的剩余部分费用享有追索权；若乙方出现违约情形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

第四条 租金与支付方式

（一）地块租金¥  元（人民币大写：  元整），实行先交租后使用原则，乙方须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当天一次性缴交租金，租金以人民币计收。
（二）乙方须按照上述规定的日期支付租金，租金以转账方式支付。

（三）乙方支付租金须转入甲方账号，开户全称：佛山市高明区和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号：***，开户银行：***。

（四）由于乙方原因未按时全额缴交租金及其他费用的，则每逾期1天，按所欠租金及费用总额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有权对该租赁物的使用进行监督，若乙方违反本合同条款，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无条件收回地块。

（二）乙方在合同期内有权依法使用该地块（不包含建筑物）。

（三）乙方应按招标公告规定的用途使用该地块，且需按照杨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或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做好各类设施搭建及维护管养。

（四）租赁期间，乙方负责对地块的所有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不得对地块有破坏行为。

（五）乙方自行负责因使用该地块而产生的各种税费以及安全生产责任。

（六）甲方同意乙方将该地块转租给摊贩使用。

（七）乙方要注意用电、用水等安全防护，在租赁期间乙方作为地块的实际使用者，因使用该地块而产生的各种安全生产责任由乙方负责。
（八）合同期届满，乙方须在合同终止之日起5天内搬离并交回地块，如不清场视为违约，需向甲方支付3000元违约金。

（九）乙方依法制定有关治安、卫生、营业时间等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负责监督实施。确保摊贩经营区域划分标识明确，人物、物流道路畅通，并按照“六个统一”的标准对进场的临时摊贩进行规范管理。

（十）在临摊内发生的一切与本合同无关的纠纷，乙方应当自行解决，甲方无解决义务且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十一）合同期内，如遇城市管理考评、创文或其他重大检查，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的要求和安排，配合政府相关单位做好相应检查工作。
第六条 其他有关约定

（一）乙方应依法使用租赁物，乙方自行负责税金等一切税费用及国家有关部门收取的其他费用。

（二）不得在该地块内储存危险、易燃、违禁物品，并不得利用该地块进行违法活动。

（三）甲方以地块现状（乙方已实地查看）出租，有水、电等配套设施。乙方在租赁期间不得破坏地块结构，租赁期满时地块有损坏的乙方须负责维修及费用。

（四）租赁期届满时，乙方已装修的不动产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擅自拆除，可动产归乙方所有。

（五）乙方进行其他违法行为活动累计达2次或被新闻媒体曝光造成恶劣影响，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单方面违反合同，因此而对守约方造成经济及其他损失的须承担赔偿责任。

（二）如因政府其他原因需要拆除本租赁物的，乙方须无条件配合并立即终止合同，甲方及政府不须对乙方作任何补偿。

（三）遇上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均不追究对方的责任，因此租赁物受到损害的乙方必须及时将情况报告给甲方。

第八条 合同的生效
（一）如本合同需作补充或变更的，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协商同意后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之订立、变更、解除及诉讼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受其约束，甲、乙双方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精神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依法向法院起诉，由高明区人民法院管辖。
（三）本合同正本一式叁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送存一份镇公共资源交易所，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九条 送达

为联络和送达方便，各自确认的送达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

甲方：                         

乙方：                  

按上述地址的送达均视为合法有效的送达，任何一方地址变更的，应在变更后五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对方依上述地址的送达仍为合法有效之送达。

【特别说明：本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均由甲方、乙方经过充分协商后而订立，均为甲方、乙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甲方：佛山市高明区和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88801921
乙方：

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

                   本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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